

國是論壇
時　　間　中華民國114年10月31日（星期五）9時

地　　點　本院議場

主　　席　韓院長國瑜

主席：現在進行國是論壇。

向各位委員說明，依照昨天協商結論，今天院會在進行施政質詢議程時，行政官員再行列席。

另外，也請各黨團的幹部於9點30分到議場後方主席休息室，我們進行本次會議議程之溝通，請各黨團幹部於9點30分至議場後方主席辦公室。

首先，請張智倫委員發言，林倩綺委員請準備。

張委員智倫：（9時）院長、各位同仁、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一直以來，民眾都在問為什麼公視董事會拖了快一年還沒換屆？NCC委員人事案卡了一整年，中選會委員的任期也快屆滿了，行政院卻連名單都還沒送，我們的憲政體制是要讓獨立機關依法行事，而不是看心情任命，可是現在民進黨政府卻把人事提名當作政治籌碼，讓制度空轉、職權真空變成行政怠惰的代名詞。以公視為例，第8屆董事會早在5月就任期屆滿，文化部卻到現在還沒有提出新名單，理由居然是很多人不願意因為選任被羞辱，請問政府的責任可以這樣推給別人嗎？公視是公共媒體，是全民的聲音平臺，結果董事會延任超過10個月，導致節目政策、預算監督都受影響，讓人不禁要問：政府對公共媒體的責任感在哪裡？再看NCC這個應該維護媒體公正的獨立機關，其委員的席次長期懸缺，業務甚至一度停擺，行政院明明在去年底就甄選好人選，卻一直拖到今年7月才送名單，外界質疑是不是要挑時機、選時機，要等到風向對了才願意提，這樣的NCC還有什麼獨立性可言？中選會的情況也不遑多讓，包括李進勇主委在內的6位委員任期到11月3日屆滿，依法在3個月前就應該提出新名單送請立法院行使同意權，結果到現在行政院才在徵詢朝野政黨，明年國家就要舉行九合一選舉，中選會卻在無主狀態，這對民主選舉公正是最大的諷刺。

本席發現，對民進黨政府來說，這不是單一個案，而是一種習慣，人事延宕已經成為民進黨政府治理下的慣例，凡是攸關監督、獨立、制衡的單位，能拖就拖、能卡就卡，當權力集中到行政部門，獨立機關就變成聽話機關。本席在這裡嚴正呼籲民進黨政府儘速完成這三個機關的人事提名，別讓制度被政治算計綁架，獨立機關不能成為權力真空，更不能淪為政黨工具，請政府遵守制度、善盡責任，別讓人民繼續看著國家體制在原地空轉、停滯不前，謝謝。

主席：謝謝張智倫委員的發言。

接下來請林倩綺委員發言，陳冠廷委員請準備。

林委員倩綺：（9時4分）院長、府會同仁、媒體朋友，大家好。守住生態底線，終結綠能亂象！臺灣目前在綠能開發與環境保育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失衡，近年臺灣推動能源轉型的腳步很快，但是在急就章的政策推動下卻出現越來越多的綠能亂象，許多的環團都警告如果不即時補破網，這場原本以綠能為名的運動恐怕會變成另外一場以環境為代價的開發浪潮。從嘉義光電板在丹娜絲颱風崩毀，廢棄物散落到水庫、原鄉的綠電開發爭議，我們都看到一個共同的現象，就是監管不足、環評鬆綁、政策急躁，許多應該是生態敏感區的地方，如今布滿了光電。這些問題都讓人民開始質疑所謂的再生能源是不是還名符其實，民間有很多訴求非常清楚，國家公園、風景特定區、自然人文生態景觀應該全面排除開發，水庫、潮間帶、都計保護區及山坡保育地應該要納入環評，防止分割土地規避審查，這些呼籲都是提醒政府，再生能源的發展不能踩在環境正義的肩膀上。

本席提出國家公園法的修正，就是要在制度上補上一道防護，國家公園的核心在保育，無論是生態、景觀、地質或文化，國家公園都是國家級的自然資產，要免於任何形式的開發侵擾。然而，現行條文對於再生能源設施沒有明確的限制，導致可能出現一些法律漏洞，如果沒有及時修法，很多業者會以綠能為名，進入國家公園設置光電案場或大型風電設施，這對保育體系的根本威脅是很大的。因此，國家公園在區域內應該禁止再生能源發電的一些設備，同時也要避免影響整個國家公園的能源需求。本席這邊有一個但書，附屬在公共設施、保育、研究或環境教育等國家公園的管理，可以不要在這個限制裡面，例如山屋，這樣子的設計能夠兼顧環境保育和園區運作，也能夠守住國家公園的完整，也保障必要的永續使用。能源轉型不能成為破壞環境的理由，光電政策如果脫離土地承載的原則，會重演過去開發壓迫自然的錯誤。

因此，本席在這邊提出國家公園法的修正，希望大家能夠一起用法來明文化，讓國家公園免於一些破壞，我們應該要將人民的聲音一同落實，保護我們美麗的寶島，國家公園是全民共有，不容許片面開發，讓國家公園回歸保育本質，讓綠能政策回到法制軌道。

主席：謝謝林倩綺委員的發言。

接下來請陳冠廷委員發言，麥玉珍委員請準備。

陳委員冠廷：（9時7分）院長、各位同仁，大家早安。七十多年前臺灣推動耕者有其田，讓29萬戶的農民有自己的土地，這段成功的土地改革還有一些尚未解決的部分，我們要共同完成，就是公地放領還地於民。戰後初期，因為語言隔閡、政治環境等等的特殊性，許多世代耕作的農民還沒有完成土地登記程序，他們的土地後來被劃為國有，所以這些土地的主人變成了承租戶，必須向國家繳納租金，我認為這些農民不是占用者，他們是歷史轉型的過程中制度未能充分保障的一群人。嘉義是農業大縣，我們有許多鄉親是世代務農，他們告訴我最大的心願就是能夠把祖先留下來的土地正式傳給下一代，我們全國有許多類似的狀況，嘉義也有這樣的案例，所以農民期盼了幾十年，就是要一個公道，就是要一個公平。

宜蘭大南澳的試辦計畫，我必須說讓我們看到問題是有機會被解決的，當地的農民總算可以用合理的方式取得土地所有權，這證明了歷史遺留的問題只要有心就有辦法處理，我在這邊要正式呼籲行政院把這個成功的經驗擴大到全國，讓公地放領還地於民的政策採取三個步驟，第一個，立刻啟動全國性的土地普查，清查所有具有歷史爭議的國有耕地，建立完整的資料庫，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們希望制定差異化的解決方案，對於一般農業用地，我們可以比照大南澳模式去做放領，但是對於環境敏感的土地，我們可以提供它的耕作權或者是其他的補償方案，兼顧農民權益，也兼顧國土保安。最後，我們希望修訂國有財產法或者是制定特別條例，建立制度化的解決機制，我們不希望再個案處理，我們希望可以成為依法行政的常態作業。

這些農民是臺灣重要的農業守護者，他們對糧食安全的貢獻是非常重要的，他們要的不多，只是希望世代耕作的土地能夠名正言順，合法、合情、合理地傳承下去，這不只是土地問題而已，它是國家對人民的承諾，它是憲法財產權的保障，這邊再次希望我們可以把公地放領政策擴及全國，真正實施土地正義，讓每一位辛勤的農民都能夠安心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謝謝大家。

主席：謝謝陳冠廷委員的發言。

接下來請登記最後一位麥玉珍委員發言。

麥委員玉珍：（9時10分）主席、各位親愛的家人，大家好。今天是我第三次呼籲行政院長卓榮泰，我也親自拜託了，卓院長回應我說：「我聽到了！」當下我很感動，但還是沒有正式行動。我再次誠懇請求卓院長要依法公布新住民基本法施行日期，因為到現在不論中央還是地方政府，都無法確認哪些新住民能受到法律的保障，地方單位要推廣於預算編列上也全被卡住，這不單純是新住民的需求，而是國家發展的基本目標。

新住民離鄉背井，努力打拚，在臺灣結婚生子，落地生根，早已是我們的家人，政府一再說要與國際接軌，卻忽略了最能連結世界力量的是最有活力的新二代，他們天生擁有語言優勢、多元文化，是臺灣走向世界珍貴的資產。新住民基本法保障平等受教權、語言支持與學術研究，這是教育政策，更是國家的責任，法律已經三讀通過，總統也已公布，行政院再拖延就是對人民不尊重，我們要的是依法施行，不是口頭承諾，是行動的政府，不是等待的藉口。

今天我再次嚴正呼籲行政院應立即公告施行日期，讓每一種語言都能被聽見，讓每一種文化都能被看見，讓新住民感受到尊重，讓新二代自信、傳承、友善、多元的臺灣，我會一次又一次呼籲，直到新住民基本法真正上路的那一天。新住民加油！臺灣加油！謝謝大家。

主席：謝謝麥玉珍委員的發言。

報告院會，登記國是論壇發言的委員均已經發言完畢，現在休息。

休息（9時13分）


